附件2

《一览表》填写说明

1.各公司应对各类不同承诺事项分别分行列示。

2.“承诺主体”中“主体类别”一栏应填写公司自身、股东（须明确为控股股东、非流通股股东、非公开发行对象、并购重组前原股东和新进股东等）、实际控制人、关联方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管人员等相关各方。

3.“披露时间”是指公司对承诺事项首次以公告或相关文件等形式公开披露的时间。

3.“承诺的履行期限”应填写具体日期。

4.对未按承诺完全履行事项，应在“承诺到期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”栏中填写：在“未履行原因”栏中详细说明未按承诺完全履行原因，在“目前进展情况”栏中详细说明实际履行的情况。
